附件1： 

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工程勘察与岩土工作委员会工作办法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委员会名称： 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工程勘察与岩土工作委员会。
第二条  委员会性质：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工程勘察与岩土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是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的专业工作机构之一，其业务接受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的指导和管理；委员会是行业性、非营利性社团组织。 

第三条  委员会的职能是在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领导下，对勘察设计行业在工程勘察与岩土方面提供指导和服务。 

第四条  本委员会宗旨：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社会道德风尚，遵守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章程，推动甘肃省工程勘察与岩土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健康发展。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五条  本委员会任务：
（一）根据政府主管部门和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的部署或委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勘察设计行业在工程勘察与岩土方面的有关政策和工作规划的建议，组织制定勘察设计行业在工程勘察与岩土方面的地方行业标准或规定；
（二）加强甘肃省工程勘察与岩土行业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交流，反映行业诉求，推动行业自律管理，维护行业合法权益；

（三）协助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开展工程勘察与岩土行业优秀奖的评选工作；

（四）组织甘肃省内工程勘察与岩土行业技术专家形成专家组，开展工程勘察与岩土专业相关的成果鉴定、技术咨询服务；
（五）开展与工程勘察与岩土专业相关的技术、管理、法规等培训，组织行业交流和先进技术推广；

（六）承办政府主管部门和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委托的其他任务。
第三章  会 员
第六条  本团体由单位会员组成。
第七条  凡承认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工程勘察与岩土工作委员会工作办法并符合下列条件的单位或组织，经自愿申请，本委员会审查同意，均可成为本委员会会员单位。
（一）持有国家及甘肃省有关部门颁发的工程勘察资质证书的甘肃地区的单位或组织；
（二）甘肃省内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
第八条  会员入会程序：
（一）向本委员会秘书处提交书面入会申请表；
（二）经本委员会秘书处审核；
（三）上报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秘书处备案。
第九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本委员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获得本委员会提供服务的优先权；
（三）参加本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四）对本委员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十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行业各项规章制度、遵守行业自律条例和职业道德；
（二）遵守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工程勘察与岩土工作委员会工作办法，维护本委员会的合法权益；
（三）执行本委员会的各项决议，完成本委员会交办的工作；
（四）关心本委员会工作，及时向委员会提供相关信息和资料；
（五）按照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会费缴纳标准及会费管理办法，按时向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缴纳会费，会费收据由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统一开具。
第十一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委员会。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经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十二条  本委员会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本委员会下设由主任委员及副主任委员组成的主任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每届召开一次，必要时，可提前或延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制订和修订本委员会工作办法；
（二）选举和罢免本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及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三）讨论决定本委员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四）讨论本委员会的其他重要事项并做出决议。
第十三条  会员代表大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四条  本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若干名、委员（会员）若干名，设秘书长1人，设办公室主任1人，可根据需要设副秘书长2-3人。
第十五条  本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提名，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由主任委员提名。
第十六条  本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任，连任不得超过两届，会员单位代表若因故需变动，由会员单位向本委员会秘书处提出书面报告，经秘书处审核同意后予以调整。
第十七条 主任委员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八条  主任委员会闭会期间负责制定工作计划、检查会员代表大会和主任委员会会决议执行情况、指导秘书处工作。
第十九条  正、副主任委员和秘书长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热爱国家，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二）在本行业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三）办事公正，有全局观念，热心甘肃省工程勘察与岩土行业工作；
（四）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70岁。
第二十条  本委员会主任委员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会员代表大会和主任委员会会议；
（二）检查会员代表大会会议决议的落实和执行情况；
（三）代表本委员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四）代表本委员会定期向上级协会及会员代表大会做工作报告。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经本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甘肃省勘察设计协会批准后实施。
